
附表七  高壓氣體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 

壹、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22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高壓氣體製造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3小時 

二 高壓氣體概論 3小時 

三 高壓氣體製造種類及設施 6小時 

四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安全裝置及其使用 2小時 

五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 3小時 

六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技術管理事務與執行 3小時 

七 高壓氣體作業災害及事故預防實務 2小時 

貳、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21

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高壓氣體製造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3小時 

二 高壓氣體概論 3小時 

三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 3小時 

四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管理基準及承攬管理基準 3小時 

五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 3小時 

六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標準及工作方法改善 3小時 

七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管理與執行 

3小時（含

實習2小

時） 

參、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（21

小時）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3小時 

二 高壓氣體概論 3小時 

三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施 3小時 

四 供應及消費安全作業標準及工作方法改善 3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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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備管理基準 3小時 

六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設備故障排除及處置 3小時 

七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安全管理與執行 

3小時（含

實習2小

時） 

 

  




